
校董会于二零一三年十二月十日会议所作的决定 
 
 
校董会成员的任命 
 
1. 根据二零一三年校董会选举结果，校董会任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暨

教育学系教授苏秀冠为教职员选举产生的校董会成员，任期两年，
由二零一四年一月一日起至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。 

 
二零一四年荣誉大学院士候选人 
 
2. 校董会通过荣誉大学院士委员会建议的二零一四年荣誉大学院士 

候选人名单。大学现正征询各候选人接受此项荣衔意愿；有关名单
容后公布。 
 

非本地学生修读 2014 至 15 年度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课程的学费及
其他相关费用 
 
3. 校董会通过财务委员会的建议： 

 
(a) 由 2014 至 15 学年起，调整非本地学生修读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

资助的全日制本科生课程及研究生修课课程的学费，由每学年 
十一万元增加至十二万元； 

 
(b) 由 2014 至 15 学年起，调整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兼读研究

生修课课程的学费，由每学年五万五千元增加至六万元； 
 

(c) 本地与非本地学生修读研究院研究课程的费用相同。于大学教育
资助委员会核准学额内及订明的超额收生上限内被录取的学生
修读全日制研究院研究课程的学费将维持于四万二千一百元； 

 

(d) 于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订明的超额收生上限以外录取的学生，
其修读自资全日制研究院研究课程的学费将维持于七万二千元，
而兼读制课程的学费则维持于四万二千一百元；及 

 

(e) 所有适用于非本地学生与学费相关的费用，例如特别暑期研习、
一般修业期以外的个别本科生课程或个别研究生修课课程，   
及一些以学分计算的本科生课程的报名费将相应调整。 

 

2013 至 14 年度优配研究金奖励计划拨款资助 
 
4. 校董会通过财务委员会的建议，从大学策略发展基金拨款        

一千一百六十万零三千八百四十八元，以资助 2013 至 14 年度优配   
研究金奖励计划。 
 



第四輪聘请研究助理教授配对基金计划 
 
5. 校董会通过财务委员会的建议，从大学策略发展基金拨款        

二千零八十一万五千二百元，以资助 2013 至 14 年度第四輪聘请   
研究助理教授配对基金计划。 

 
从配对基金拨款成立「环境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」 
 
6.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于二零一三年七月批准大学成立「环境

与生物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」，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
的创新科技署资助。该实验室将促进大学的跨学科研究，及于环境
与生物科研领域力求卓越。 
 

7. 校董会通过财务委员会的建议，从大学策略发展基金拨款        
二千一百七十五万元资助成立该实验室。 
 

 


